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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多部门联合上街整治街头不规范用字

部部分分宾宾馆馆、、学学校校招招牌牌用用字字不不规规范范

根据聊城市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整治街头不
规范用字的通告，此次整治的街
头用字，是指全市所有街头用
字，包括地名牌、路名牌、巷名
牌、楼名牌、门牌、单位名称牌、
商店名称牌、条幅等用字，文体
活动、会议会标用字以及其他面
向公众示意性文字中的用字。

其中规定，使用汉字和拼音
文字必须正确、规范，符合“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标准。
街头用字要字形完好，不得出现
残字、漏字现象，不得使用已简
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和
旧体字，不得使用已废止的简化
字，不得使用自造简体字和错别
字。文字书写须工整、易于辨认，
横行书写由左至右，竖行书写由
上至下，汉语拼音应与相应汉字
共同使用。

历史文物古迹遗存的文字
(不含后加的示意性文字)。姓氏
中的异体字。书法、篆刻等艺术
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
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经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
况，如：经国家认可的“中华老字
号”商店沿用的牌匾；新华书店、
邮局、银行等单位使用的全国统
一的牌匾用字等。经注册的商标
定型字。有相关证明材料证明
的，可以保留或者使用繁体字和
异体字。通告发布以前制作的大
型金属、水泥、石刻、霓虹灯等用
字有繁体字的，如店招、牌匾等，
须制作规范字体副牌挂于醒目
位置。

哪些繁体字

和异体字可保留

12月4日上午，市教育局、市工商局、市执法局等聊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合上街，对
街头一些不规范用字进行整治。仅在东昌路上，一上午就发现了20多处不规范用字现象，其中包括东昌
路小学、东昌宾馆、昌润大酒店等一些小学和知名宾馆酒店，招牌上的一些用字不合格需要整改。

联合整治从上午9点钟开始，
工作人员从市政府出发沿东昌路
往东，刚走出不远就在一处售楼
中心发现了问题，在售楼中心门
口竖写的“售楼中心”四个大字
中，“心”字下半部分缺失，就剩下
了上面的三个点。工作人员介绍
说，这属于字体残缺的情况，也在
此次整改的范围内。随即，工作人
员向售楼中心负责人发放了整治
街头不规范用字的通告，并责令
其在12月10日前整改完毕。

发现问题的第二站是东昌
路小学，学校门口的两处校名牌
上的“东”字及“学”均使用的是
繁体字，工作人员介绍说，根据
相关规定，街头用字要字形完
好，不得出现残字、漏字现象，不
得使用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
的异体字和旧体字。虽然也规
定，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可以保
留或者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但
东昌路小学这个情况没有落款，
应该属于电脑打印的字体。

“像小学校名里使用繁体字
的这种情况，对小学生的误导作
用是很明显的。”一位参与联合
整治的工作人员说，东昌路小学
这种在校名中使用繁体字的情
况，带来的危害比一些商业机构
还要大，因为学生们每天上学、
放学时都能看见。在整治现场，
根据管理权由相关部门责令东
昌路小学尽快整改。

招牌字体残缺

也得及时整改

除了一些小店铺外，像东
昌宾馆、昌润大酒店、中苑大酒
店等一些知名宾馆同样也存在
类似情况。其中，东昌宾馆的

“东”字及“宾”字均属于使用了
繁体字，又不属于题词和招牌
的手书字。整治过程中，宾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宾馆的名称
其实也是专门请人题写的，当
时找了包括名家在内的很多

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现在这
个由原聊城酒厂一位职工题写
的最有气势，但由于这位职工
感觉自己不出名，就没留落款。

对此，工作人员介绍说如
果属于招牌的手书字应该留有
落款，因此东昌宾馆这种情况
也应该整改。在商量整改对策
时，工作人员还帮着想出一个
简单易行的办法，按有关规定

建议宾馆制作一个规范的副牌
悬挂在旁边即可。在接下来对
昌润大酒店、中苑大酒店等一
些出现用字不规范的情况进行
整治时，也给予了类似的建议。

聊城市近期将接受二类城
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使用不
规范用字的单位必须在12月10
日前自行改正，不整改的由相
关职能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大多不规范情况是使用繁体字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高洁

东昌宾馆的招牌中使用了繁体字。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东昌路小学的校名牌中使用了繁
体字。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在一处售楼中心，联合整治工作人员与相关负责
人商议整改方案。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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